
关于转发《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指数测评
发布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不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，全面落实复评迎检

各项任务，现将《上虞区 2022 年度文明指数测评发布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系统下属商场、超市、农贸市场（批

发市场）等单位严格对照文明城市测评标准，清楚了解上级

测评工作安排，聚焦重点难点，补齐弱项短板，抓好贯彻落

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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